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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
关于加快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扩面工作的通知

（大足府发〔2021〕27 号）

各镇街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健全我区城镇住房制度，进一步扩大全区住房公积金制度

覆盖范围，支持职工解决和改善住房问题，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

益，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在住房保障体系中的作用，根据国务院

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《重庆市职工权益保障条例》和《重庆

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的通知》（渝府发

〔2006〕124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就加快推进我

区住房公积金制度扩面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缴存范围

本区范围内的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、城镇集体企

业、外商投资企业、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、民办非企业

单位、社会团体（以下统称单位）及其在职职工应当按照国务院

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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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职职工，是指在单位中工作，并由单位支付工资的各类人

员，以及有工作岗位，但由于学习、病伤产假（六个月以内）等

原因暂未工作，仍由单位支付工资的人员，包括与单位依法签订

劳动合同，或符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认定的形成事实

劳动关系的在岗职工。

二、缴存规定

（一）缴存基数。以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确定当年

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，不低于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

的当地现行最低工资标准，不高于重庆市统计局公布的上一年度

重庆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 倍。新参加工作的职工以参加工作的

第二个月本人当月的工资确定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。单位新调入

的职工以从调入单位发放工资当月的工资确定住房公积金缴存

基数。工资组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缴存比例。单位和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，均不

低于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 5%，不高于职工本人上一

年度月平均工资的 12%。

（三）缴存金额。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

为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乘以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。职工个人

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为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乘以职工

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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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缴存方式。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，由所在单位

每月从其工资中代扣代缴。单位于每月发放职工工资之日起 5 日

内将单位缴存的和为职工代缴的住房公积金汇缴到住房公积金

专户内，计入职工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。

（五）资金列支。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，机关在预

算中列支，事业单位由财政部门核定收支后，在预算或者费用中

列支，企业在成本中列支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充分认识加快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扩面工作的重要意

义。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全面

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扩面工作，是依法贯彻落实国务院《住房公

积金管理条例》，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受益群体，支持职工解决

和改善住房问题，推进新型城镇化，落实城市更新行动，构建成

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，是维护广大职工合法

权益、构建稳定和谐劳动关系，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的

现实需要，对于完善住房保障体系，基本建立多主体供给、多渠

道保障、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，推动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具有

重要意义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、提高认识、强化措施、

加强执法，加快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扩面工作。

（二）扎实落实加快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扩面工作的各项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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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。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支持配合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开展

住房公积金制度扩面工作，营造用人单位自觉履行住房公积金缴

存义务的良好社会环境；要广泛宣传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和

住房公积金缴存、使用政策，进一步强化用人单位依法缴存住房

公积金的法治意识。机关、事业单位要按照国务院《住房公积金

管理条例》和有关规定全面规范住房公积金缴存。有关职能部门

要积极引导单位保障职工住房公积金权益，并将单位缴存住房公

积金情况纳入职工劳动和经济权益保障的工作范围；要积极引导

辖区有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率先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，对确有困

难的中小企业，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引导，逐步实现全员覆盖。

（三）切实加强加快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扩面工作的监管和

执法。各有关职能部门、行业主管部门要联合引导单位保障职工

住房公积金权益，督促企业将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作为企业厂务

公开和职工（代表）大会报告的重要内容，对用人单位缴存住房

公积金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。建立健全考核机制，将推进辖区住

房公积金扩面工作纳入镇街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、区政府各部门

和工业园区管委会年度经济社会发展考核内容。住房公积金管理

机构要督促单位按时履行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、职工账户设立和

足额缴存义务，对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、账户设立手

续和逾期不缴或者少缴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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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2013 年 12 月 6 日重庆市大足区

人民政府公布的《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区行政事业单

位编外人员和企业职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通知》（大足府发

〔2013〕89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

2021 年 11 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